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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公告编号：2026-025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

金额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32,425 是 是

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鑫谷和金属（无锡）有限公司

江西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铜陵鑫科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鑫仁电缆有限公司

安徽鑫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广西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30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05.57%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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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

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需要，明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事宜，公司拟就上述事项

进行重新授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担

保余额

本次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

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公 司 及 控

股子公司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
0 60,000 41.11% 3 年 否 是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公 司 及 控

股子公司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
191,426 240,000 164.46% 3 年 否 是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人民币 300,000 万元额度范围内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融资提

供担保（包括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及反担保，不包括为合

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上述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上述额度为预计担保总额，实际发生担保总额取决于被担保方与银行等

金融机构的实际借款金额。在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

未在上表列示的控股子公司和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

司）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担保额度内，各自相互调剂使用预计额度，但资产负

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调剂额

度。

3．具体担保事宜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

公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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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直

接持股 10.48%
913402007110417498

法人 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鑫科材料直接持股 80% 91340200MA2N2JN35U

法人 鑫谷和金属（无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鑫科材料直接持股 100% 91320214734399217J

法人 江西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鑫科材料直接持股 80% 91360600MA3AMFE1X8

法人 铜陵鑫科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鑫科材料直接持股 100% 91340706MA8NA1JN9X

法人 安徽鑫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鑫科材料间接持股 80% 91340200MA2RA1RP9Q

法人 芜湖鑫仁电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鑫科材料间接持股 80% 91340207MA2WD55A8P

法人 安徽鑫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鑫科材料直接持股 100% 91340207MA8P91EQ8M

法人 广西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鑫科材料间接持股 80% 91451421MA5P908H8C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444,151.99 263,102.82 181,049.17 341,573.70 2,616.60 446,536.12 264,185.58 182,350.55 475,050.80 3,917.98

安徽鑫科铜业有限

公司
364,660.88 230,530.10 134,130.79 312,065.12 3,912.45 356,790.63 221,061.39 135,729.24 423,272.07 5,510.90

鑫谷和金属（无锡）

有限公司
82,686.80 19,389.57 63,297.24 51,219.10 1,277.22 65,631.28 18,894.44 46,736.84 68,554.33 1,764.67

江西鑫科铜业有限 55,074.75 6,048.17 49,026.58 14,308.73 -702.27 61,277.19 13,002.63 48,274.56 22,969.58 -1,4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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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铜陵鑫科科技有限

公司
7,743.64 2,569.53 5,174.11 2,491.31 159.82 7,211.43 1,995.82 5,215.61 3,468.64 201.33

安徽鑫鸿电缆有限

责任公司
20,906.50 9,426.06 11,480.44 24,321.25 1,228.35 25,709.37 13,715.26 11,994.10 34,763.13 1,742.01

芜湖鑫仁电缆有限

公司
1,784.97 23.10 1,761.87 8,197.37 168.97 1,834.28 40.14 1,794.14 8,324.23 201.25

安徽鑫科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7,171.63 5,656.45 1,515.18 75,089.62 -153.84 3,275.39 1,853.39 1,422.00 75,089.62 -247.02

广西鑫科铜业有限

公司
74,324.90 52,552.13 21,772.77 85,649.92 -606.64 77,994.31 56,660.54 21,333.77 117,799.46 -1,045.64

（注：以上为 2025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数据。）

1．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情

况，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在提供担保前采取必要措施核查被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及偿还债务能力，并在担保期限内持续关注被担保

人的经营状况，审慎判断担保事项是否存在逾期的风险。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系公司预计额度，具体的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在担保预计额度内发生

具体担保事项时，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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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

司及子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

对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

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调整事宜，有利于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

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的顺利

进行。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

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预计担保额度事项并提请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调整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人民币 300,000 万元额

度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

融资提供担保（包括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及反担保，不包

括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担保额度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 205.57%，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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